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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1月24日通

过专人送达、电话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4年1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

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见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聘任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6）。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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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4年1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

案》，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并经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全体

委员审议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许亮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财务总监的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同日，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陈静女士担任

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会秘书的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原财务总监许新华先生、原董事会秘书张东峰先生，因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分别不再

担任公司财务总监、公司董事会秘书。 公司对许新华先生、张东峰先生在职期间的勤勉尽责，以及为公

司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财务总监简历：

许亮，男，1985年8月出生，会计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曾任湖北竞速商贸有限公司财务主管，武

汉中元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子公司财务总监，安徽伊普诺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

总 监 、 董 秘 ， 现 拟 任 公 司 财 务 总 监 。

许亮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它相关规

定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董事会秘书简历：

陈静，女，1981年7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湖北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北

京汉鼎盛世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副总裁，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总监，武汉科派资本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现拟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陈静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

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它

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特此公告。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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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前，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

人张海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88,668,4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032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

海先生的近亲属王惠英女士持有公司股份55,598,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5651%；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张海先生的近亲属凌宗蓉女士持有公司股份371,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907%。张海先

生、王惠英女士、凌宗蓉女士三者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44,638,64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59.6880%。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3年7月6日披露了《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

划公告》（公告编号：2023-044）， 张海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王惠英女士、 凌宗蓉女士因个人资金需

求，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4,591,732股，拟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6.00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减持期限已届满，张海先生未进行减持，王惠英女士、凌宗蓉女士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减持4,193,5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0231%； 王惠英女士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7,928,753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9345%。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共计减持12,122,25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9576%。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张海 5%以上第一大股东 188,668,440 46.0322% IPO前取得：188,668,440股

王惠英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55,598,400 13.5651% IPO前取得：55,598,400股

凌宗蓉 5%以下股东 371,800 0.0907% IPO前取得：371,8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张海 188,668,440 46.032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王惠英 55,598,400 13.5651% 系张海先生之母亲

凌宗蓉 371,800 0.0907% 系张海先生配偶之母亲

合计 244,638,640 59.6880%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

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区

间（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情

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张海 0 0%

2023/7/27

～

2024/1/26

集中竞

价交易

0.00－0.00 0.00

未完成：12,

469,479�股

188,668,

440

46.0322

%

王惠

英

11,750,

453

2.8669%

2023/7/27

～

2024/1/26

集中竞

价交易、

大宗交

易

15.75 －

17.82

197,135,

313.27

已完成

23,347,

947

5.6965

%

凌宗

蓉

371,800

0.0907

%

2023/7/27

～

2024/1/26

集中竞

价交易

17.20 －

17.26

6,396,119.00 已完成 0 0.00%

注：2023年7月31日，王惠英女士签署协议，将其持有的贵州三力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0,5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17%）转让给国盛海通民企高质量发展基金，并于2023年10月30日完成过

户。 详见公司8月3日披露的《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协议转让公司部

分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51）、11月1日披露的《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9）。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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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形。

2、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一）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月29日 15:00

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月29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月29日9:15至2024年1月29日

15:00。

2、股权登记日：2024年1月24日

3、会议召开地点：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落笔洞路53号君和君泰一期1D幢和悦楼6层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海林先生

6、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出席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4名，代表股份数为310,154,104�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7.0268%。

（1）现场投票情况：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7名，代表股份数为308,078,900�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460%。

其中委托出席会议情况：冯活灵先生、张艺林先生委托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张海林先生代为投票

表决。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名，代表股份数为2,075,2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808%。

2、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7名，代表股份数为2,075,2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808%。

（1）现场投票情况：通过现场（或授权现场代表）投票的中小投资者0名，代表股份数为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7名，代表股份数为2,075,204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808%。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现场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与会股东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308,326,80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08%；反对

1,827,304�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92%；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47,9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1.9458%；反对1,827,304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88.0542%；弃权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8,326,80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08%；反对

1,827,304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92%；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47,9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1.9458%；反对1,827,304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88.0542%；弃权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8,326,8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08%；反对1,

827,304�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92%；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47,9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1.9458%；反对1,827,304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88.0542%；弃权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8,326,8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08%；反对1,

827,304�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92%；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47,9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1.9458%；反对1,827,304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88.0542%；弃权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五）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9,337,404�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67%；反对

816,70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33%；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258,504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0.6448%；反对816,7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39.3552%；弃权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六）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拟向其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9,337,404�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67%；反对

816,70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33%；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258,504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0.6448%；反对816,7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39.3552%；弃权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柏年律师事务所陈岱松律师、梁家雷律师到会见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柏年律师事务所关于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596� � � � � � � � � �证券简称：海南瑞泽 公告编号：2024-009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召开通知于

2024年1月24日以通讯方式送达各位董事及其他相关出席人员， 并于2024年1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

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海林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8

人，全体董事均现场出席会议，公司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

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子公司向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贷款的议案》

经审议，为满足日常经营周转的资金需求，同意公司子公司海南瑞泽双林建材有限公司、三亚瑞泽

双林混凝土有限公司分别向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银行” ）申请贷款人民币1,000万

元，期限12个月。贷款用途为用于采购原材料等经营性资金周转。最终贷款金额、期限、利率等具体内容

以海南银行实际审批为准。 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签署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法律文件及办理与上述业务

相关的抵押、质押及担保事宜。

上述贷款的抵押、质押及担保方式如下：

1、公司提供位于三亚市崖城镇创意产业园区A41-1/2地块，面积为66,666.5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

权（权证号：三土房（2013）字第00797号）及地上工业房产（不动产证书：琼〔2023〕三亚市不动产权

第0005336号、琼〔2023〕三亚市不动产权第0006678号）作为第二顺位抵押担保；2、公司提供位于三

亚市田独镇迎宾大道09-11-3地块17,272.36平方米土地及地上建筑物面积3,641.58平方米房产 （土

地房屋权证号：三土房〔2010〕字第04894号）作为第二顺位抵押担保；3、子公司海南瑞泽双林建材有

限公司澄迈分公司名下房产 （权证号： 琼 〔2021〕 澄迈县不动产权第0002139号）、（权证号：琼

〔2021〕澄迈县不动产权第0002140号）作为第二顺位抵押担保；4、子公司琼海瑞泽混凝土配送有限公

司名下房产（房产证号：海房权证海字第26375号；土地证号：海国用〔2009〕第0946号）作为第二顺位

抵押担保；5、公司、张海林先生、张艺林先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公司债

务性融资计划的议案》，本次贷款、担保金额在上述额度内，因此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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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2024年1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2024年1月29日（星期一）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月29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月29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1月2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褚浚。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县小蓝经济开发区洪州大道66号公司综合大楼三楼会议室。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会议出席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3名，代表股份374,166,045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7.1816%，其中：

1、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7名，代表股份372,888,344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9522%。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名，代表股份1,277,7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4％。

（二）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6名，代表股份1,277,7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为0.2294％。

（三）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洪

平先生和樊翔先生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74,160,14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4%；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5,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271,8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8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5,9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18％。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吴洪平先生和樊翔先生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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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津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3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约为10,500万元到12,50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6,959.38万元到8,959.38万元， 同比增加

197%到253%。

●公司预计2023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为9,500万元到

11,5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1,804.87万元到增加195.13万元，同比减少16%到增加2%。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预计2023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10,500万元

到12,5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6,959.38万元到8,959.38万元，同比增加197%到253%。

2. 公司本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为9,500万元到11,500万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1,804.87万元到增加195.13万元，同比减少16%到增加2%。

（三）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40.62万元。

（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1,304.87万元。

（三）基本每股收益：0.032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1.公司上年同期发生计提锅炉配套设施的资产减值准备及控股公司罚款事项，报告期内无此类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支出；

2.公司致力于高质量发展，持续强化经营管理能力建设，加强成本与费用的管控，进一步提升经营

效率，加速资金周转，减少贷款规模，财务费用同比减少；

3.报告期内公司通过精准聚焦市场，积极推进精准化营销，抢抓市场机遇，部分制剂产品和内销原

料药产品销量、收入、毛利实现同比增加，但外销方面，国际原料药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销售单价持续

下降，对收入、毛利产生一定影响。

综上所述，公司2023年度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较大幅度增加。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上述预告数据仅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 若公司披露的业绩预告和实际业绩差异金额较

大，公司将及时披露业绩预告更正公告，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3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津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29日

证券代码：600488� � �证券简称：津药药业 编号：2024-004

津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津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4年1月29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4年1月23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公司各位董事、监事和高管人

员。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表决董事9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决议

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组织机构调整的议案。

为实现公司高质量发展，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及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对组织机构进行调整，拟成立科

研技术中心、产品规划与解决方案中心、药物警戒部，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津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29日

证券代码：002919� � � � � � � � �证券简称：名臣健康 公告编号：2024-002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陈勤发先生的告知函，获

悉陈勤发先生将其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

质押到

期日

质权

人

质押

用途

陈勤

发

是 5,620,000 7.2% 2.5% 否 否

2024年1月

24日

解除质

押之日

止

中国

中金

财富

证券

有限

公司

自身

资金

需求

注：本次质押股份未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勤发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

押前质

押股份

数量

（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陈勤

发

77,782,170 35.01% 0 5,620,000 7.2% 2.5% 5,620,000 100% 72,162,170 100%

合计 77,782,170 35.01% 0 5,620,000 7.2% 2.5% 5,620,000 100% 72,162,170 1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勤发先生持有公司77,782,17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5.01%，其中累计

质押的股份数为5,62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7.2%，占公司总股本的2.5%。 陈勤发先生累计

质押股份不存在被强制平仓风险，亦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实质性影响。 上述质押事项

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陈勤发先生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告知本公司，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明细表；

2、告知函。

特此公告。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919� � � � � � � � �证券简称：名臣健康 公告编号：2024-003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7,000万元–10,000万元

盈利：2,533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176.35%-294.7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盈利：6,500万元–9,500万元

亏损：477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1,462.68%�-2,091.61%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32元/股–0.45元/股 盈利：0.11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公司已就本次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业绩预告

方面不存在分歧。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稳健经营，深化经营管理，调整各板块产品研发及运营策略，降本增效，取得较好业

绩。

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收购杭州雷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形成的商誉进行初步评估测算；同时，对

购入喀什奥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形成的无形资产进行初步评估测算。 经与第三方评估及审计机构

初步沟通，以上两项本报告期预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及无形资产摊销共约6,300万元一6,800万元。

以上数据公司已在业绩预计时予以适当评测，最终以评估和审计结果为准。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3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400�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省广集团 公告编号：2024-005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因涉及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进行

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996号保利世界贸易中心G座3楼会议中心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月29日（星期一）15:00

（4）网络投票时间：（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月29

日9:15一9:25、9:30-11:30、13:00-15:00；（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4年1月29日9:15-15:00中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远征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4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335,722,457股，占公司股本总

额的19.2575%。

（1）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计3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327,436,735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8.7822%。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

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计21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

量为8,285,722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4753%。

（3）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23人，代表股份8,286,222股，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0.475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对会议进行了见

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包括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方式），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4,516,85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09%；反对1,082,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25%；弃权123,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080,622股；反对1,082,600股；弃权123,000股。

监事候选人杨慧贤先生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当选为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三、律师见证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 均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600376� � � � � � � � � �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2024-007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广州穗江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穗江” ）

● 本次担保金额：4.625亿元（广州穗江贷款总额为9.25亿元，公司以持有的广州穗江50%的股

权进行质押，对应担保金额为贷款总额的50%）。

●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 截至目前，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 截至目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0%，敬

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4

年1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以下担保事项：

广州穗江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穗江” ）为公司与广东保利城市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保利” ）共同设立的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160,000万元人民币，双方持股比例为50%：50%，广州

穗江主要开发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东侧地块项目（“白云湖”项目）。

为满足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广州穗江拟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9.25亿元房地产开

发贷款，期限3年，以“白云湖” 项目在建工程作为抵押物。 如项目取得不动产权证时贷款仍未全额清

偿，继续以项目不动产作为抵押物。公司及保利各自以持有的广州穗江50%股权质押作为担保措施。具

体权利义务以各方签署的协议为准。

2023年5月26日，公司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担保事项进

行授权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对公司及下属公司新增担保事项进行审议批准。 公司本次为广州穗江申

请贷款提供担保超过了股东大会授权范围，须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广州穗江成立日期：2020年8月17日；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夏花一路179号之十八；法定代表人：刘

实；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场地租赁（不含仓储）；房地产中介服务；室内装饰、装修等。

截至2023年9月30日，广州穗江资产总额3,729,454,381.34元，负债总额2,009,630,301.39元，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为552,130,301.39元，净资产为1,719,824,079.95元。 2023年1-9月的营业收入为

1,529,519,981.33元，净利润为148,501,693.52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广州穗江拟以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东侧地块项目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9.25亿

元房地产开发贷款，期限3年。 公司与保利分别提供所持有的广州穗江50%股权质押；白云区白云湖东

侧地块项目在建工程抵押，如项目取得不动产权证时贷款仍未全额清偿，继续以项目不动产作为抵押

物提供担保。 具体担保的权利义务以各方签署的协议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出席此次会议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本项担保议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为2,799,267.72万元人民币 （未经审

计、不含本次担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0.64%。

其中：

（一）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1,770,810.00万元，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115,793.67万

元，合计1,886,603.6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7.83%。

（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含持股比例未达到51%但合并财务报告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665,

372.7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3.92%。

控股子公司（含持股比例未达到51%但合并财务报告范围内的子公司）对公司无担保。

（三）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247,291.3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8.89%。

参股公司对公司无担保。

（四）公司对广州穗江的担保总额为6.1975万元人民币（不含本次担保）。

（五）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广州穗江2023年9月30日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29日

证券代码：605056� � � � � � � �证券简称：咸亨国际 公告编号：2024-009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数量过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 股东GOLDMAN� SACHS� ASIA� STRATEGIC� PTE. � LTD.（以下简称

“高盛亚洲战略” ）持有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份35,691,60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6628%。

●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4年1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s://www.sse.com.cn）披露了《咸亨国际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 高盛亚洲战略计

划以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2,360,300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3%。 其中：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120,1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1%）；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8,240,2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2%）。

2024年1月29�日，公司收到高盛亚洲战略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进度的告知函》，截至2024年1月

29日， 高盛亚洲战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数量8,195,000股， 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1.9921%，未进行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次减持计划数量已过半，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具体情况

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GOLDMAN� SACHS� ASIA�

STRATEGIC�PTE.�LTD.

5%以上第一大股东 35,691,606 8.6628% IPO前取得：35,691,606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其他原因：大宗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

股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GOLDMAN�

SACHS� ASIA�

STRATEGIC�PTE.�

LTD.

8,195,000 1.9921%

2024/1/23� ～

2024/1/26

大宗交

易

11.71�

-12.44

98,755,250

27,496,

606

6.6841

%

注：截至本公告日，因公司实施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公司股份总

数由原来的412,010,000股减少至411,375,520股。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为高盛亚洲战略根据其自身资金需求做出的决定， 高盛亚洲战略并非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高盛亚洲战略将根据

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具体情形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因此本次减持计划的实

施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风险。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公司及高盛亚洲战略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以及相应的承诺要求，并按

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30日

信息披露

202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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